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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民國39至76年戶政及人口政策類 

檔案審選原則及重點 

壹、緣起及目的 

   為協助機關提升檔案清理效益，本局提列計畫性清理規劃構想，旨

在協助機關推動檔案中長程清理計畫，並導入國家檔案審選之鑑定機

制。經與內政部研商，由該部訂定「內政部檔案清理作業中程計畫」，

以6年時間(101年~106年)分年分類清理民國39年至76年產生之檔案。 

101年以內政部戶政及人口政策類檔案為鑑選範圍，由本局與內政

部共同辦理，經提列戶政及人口政策類檔案審選原則及重點，籌組鑑定

小組、辦理國家檔案實地審選、召開鑑定會議及後續審選結果確認事

宜。冀望透過計畫性清理，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，並依結果辦理後續

檔案移轉、保存及銷毀等作業，以提升檔案管理效能。 

 

貳、審選原則與重點 

一、審選原則 

（一）具下列歷史及資訊價值之檔案優先審選移轉： 

1.戶政及人口政策重要制度變革及決策者。 

2.戶政及人口政策重要法律制(訂)定、修正及解釋者。 

3.具歷史文化價值之重要法規制（修）定及廢止。 

4.中長程施政計畫、施政方針、施政綱要及施政成果。 

5.涉及戶政及人口政策組織沿革及重大職能變遷者。 

6.對人民權益維護具有重大影響者。 

7.具有重要歷史或科技價值者。 

8.對研究社會文化發展及家庭結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者。 

9.屬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，對政府政策或施政成效有影響者。 

（二）因收受通報週知、收文轉發且無後續辦理事項之案件，或無關內政

部業務職掌者，原則不予審選移轉。但具重要歷史或學術研究價值

者除外。 

（三）案情具發展性者，原則以全案進行審選及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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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因業務整併或組織調整而承接之他機關檔案，應納入審選移轉。 
 

二、各類重點 

（一）總類 

1.涉戶政及人口政策重大變革之國際交流或考察案件。 

2.涉戶政及人口政策長期性及持續性之重要調查研究及統計成果。 

3.攸關人民權利義務之重大政策及重要專案（如：戶警合一實施方案)，

另含行政院或中央民意機關指示辦理重要事項。 

4.戶籍法、姓名條例、國籍法及其施行細則制（修）定及廢止。 

5.具歷史文化價值之重要法規制（修）定及廢止（如：戡亂時期臺灣地

區戶政聯繫要點、 戶籍上行業職業及教育程度查記辦法、山地鄉山地

同胞更正姓氏及父母姓名處理要點等)。 

（二）戶籍行政 

1.重要戶籍政策及其變革。 

2.重要戶政組織沿革。 

3.國民身分證歷次全面換發規劃、各次格式樣張及特殊防偽技術。 

4.戶口名簿歷次全面換發規劃、各次格式樣張。 

5.戶籍登記及變更登記事項重要變革。 

6.反映時代變遷之人口管制及特殊註記等法規及重要性個案。 

（三）國籍行政 

1.國籍政策及其變革。 

2.中日斷交日僑喪失及回復國籍處理。 

3.國籍法公約會議簽署。 

（四）戶口調查 

1.早期戶籍統計規劃方案及統計資料。 

2.早期人口結構研究及特殊主題(如:婦女生育力) 調查計畫。 

3.簽定國際協定。 

4.人口統計規劃變革（如:經濟活動人口調查、教育程度查記計畫）。 

（五）人口政策 

1.人口政策規劃（如: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、加強推行人口政策方案、

人口政策宣導實施計畫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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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家庭計畫相關法規制修正，如：臺灣地區家庭計實施辦法）。 

3.參與世界人口宣言。 

4.人口政策及家庭計畫各階段重要推展計畫與成果（含各期宣導策略與

口號）。 

5.人口政策委員會組織沿革及重要會議紀錄。 

6.國際移民推進方案。 

（六）戶籍作業 

1.戶政資訊策劃小組組織運作。 

2.戶役政資訊系統初期規劃及重要成果。 

 
 


